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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沪 71 刑终 8 号 

原公诉机关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童建平，男，1965 年 10 月 20 日出生，住江

西省。 

辩护人杨保堂，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童建平

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一案，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作出(2018)苏 8602 刑初 53 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童建平不服，提出

上诉。本院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

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指派检察员刘某某出庭履

行职务，被告人童建平及其辩护人杨保堂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根据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归案情况说明、提取笔录、扣

押决定书、扣押清单、随案移送清单、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被告人所持

火车票、微信截图照片、刑事摄影照片，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司法鉴

定中心出具的物证鉴定书，证人方某、王某某、付某某的证言，被告人

童建平的供述等证据认定，2016 年 12 月 31 日 15 时许，被告人童建平

持当日 G234 次车票准备从铁路南京南站进站乘车，在进站安检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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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检员发现其随身携带的行李内有大量类似于珠宝和工艺品的物品，即

对其进行询问，被告人童建平回答是象牙工艺品。后安检员向南京南站

派出所报警，民警赶到后，对在现场等待的被告人童建平随身携带的行

李进行检查，从中查获疑似象牙制品多件，后民警将被告人童建平带至

派出所。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人童建平携带

的物品中有 92 件为亚洲象或非洲象象牙制品，共计净重 5.74kg，价值

人民币 239,169 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原判认为，被告人童建平明知是象牙制品，仍携带乘坐火车予以运

输，数额达 23.9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处罚。被告人童建平具有自首情节，

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其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归案后认罪态

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

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

四条之规定，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被告人童建平

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公安机关查扣的涉案象牙制品，

予以没收。 

上诉人童建平以其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原判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

诉。童建平的辩护人还提出，童建平运输象牙制品的行为恶性程度远低

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并运输的行为，童建平还具有自

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请求本院对其改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

刑。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童建

平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定罪准确，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童建平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价值达 23.9 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

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依法应予处罚。上诉人童建平具有自首

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非

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价值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

严重，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原判根据童建

平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

害性及其到案后自愿认罪等情节，对其减轻处罚判处五年有期徒刑，量

刑适当。上诉人要求再予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要求改判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

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

见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上诉人童建平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

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曹芬芳 

代理审判员  朱春媚 

代理审判员  夏晓虹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懿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

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

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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